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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指引(2026 版) 
 
 
監護人財政管理權力 
 
1. 本財政報告指引(“指引”)是為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條例》”)獲

委任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的監護人而設，目的是為其行使財政管理權力作出

指引。根據《條例》第 59R 條(3)(f)條，監護人可獲授權為有關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

成年人持有、收取或支付每月款項，作為他／她的供養或其他利益，猶如監護人是該

筆每月款項的受託人一樣。委員會發布了更新日期為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要求取回

墊支款項》（實務指南 1 號），並就此更新了相關表格。 

 

供養及其他利益 

 

2. 「供養」一詞指有關金錢只用於照顧受監護的人（而非你或其他人）的個人需要。

「或其他利益」一詞不單指他／她的財政利益，還指為他／她的最佳利益著想，確保

他／她的生活質素或其他範疇達到合理水平。例如，你可替受監護的人安排定期覆診，

如有需要，替他／她配一副新眼鏡，或如他／她健康良好，帶他／她到主題公園遊玩，

或買一套新衣服給他／她。監護人應事先向個案社工了解被接納為「供養」及「或其

他利益」的大概範圍。 

 

監護人的職責 

 

3. 「受託人」指有特別職責管理某人金錢的人。受託人／監護人有下列法律責任： 

 

（一） 去確保受監護的人利益得到促進； 

（二） 保存適當的記錄及賬目； 

（三） 將受監護的人的金錢存放在另一個銀行戶口，不會和你的金錢混在一起，並

將現金另外存放； 

（四） 如受監護的人情況有變，立刻通知社會福利署； 

（五） 不與受監護的人有任何涉及利益衝突的財務交易。例如，你不能叫他／她向

你的朋友買保險，從中收取佣金。 

 

4. 如果有申領人提出的墊支款項申領根據《實務指南 1 號》得到委員會表示不反對或社

會福利署官員的批准，監護人必須用指定表格清楚記錄在有關時段領回的墊支款項。 

 

5. 監護人必須以當事人的最佳利益為先，並確保在領回任何墊支款項時不會跟當事人有

財務利益衝突，及聽從社會福利署個案社工的意見。監護人須明白，委員會就領回墊

支款項的不反對決定及委員會或社會福利署接納監護人的表格，在涉及由第三方向當

事人或監護人作出申索時，未必構成抗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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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令的特別條款 

 

6. 監護令及其特別條款有法律效力，你必須遵守。你必須根據監護令開立一個有指定抬

頭的獨立銀行戶口(“監護人戶口”)管理每月款項。你亦必須為受監護的人以指定表

格填寫收支賬，並每月提交予社會福利署社工檢查。 

 

銀行轉賬 

 

7. 根據監護令，監護人一般可以安排以自動轉帳方式，每月由受監護的人的銀行戶口將

每月批准款額轉入監護人戶口運用。 

 

新報表 

 

8. 為協助你保存簡單的收支賬，監護委員會統一了有關表格，包括《每月報表》及《監

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監護人必須使用該報表提供每月收支報告。 

 

9. 請你每月填寫一份報表，連同全部收據及相關戶口簿及／或月結單一併呈交予社會福

利署社工每月檢查。你亦須填寫《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 

 

10. 新報表用試算表(EXCEL)格式。你可直接在報表上填寫，並打印正本簽署後提交，

或可以打印空白報表填寫及簽署。報表有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請在整個監護期內選

定其中一個版本使用。 

 

11. 伴隨著新報表的有《每月報表填寫須知》以供參考。請仔細閲讀該等内容以便明白填

寫報表的概念，避免出錯。該《須知》無需提交。該等内容亦隨附於本指引的附件中。

附件 4 提供了完整報表範本以供參考。 

 

12. 若你對新報表有任何疑問，你可以聯絡社會福利署的個案社工或本委員會的秘書處作

出查詢。 

 

13. 本指引取代了委員會小冊子 15 (2022 版)。 
 

14. 作為過渡性安排，如果委員會曾在現有的監護令下批准償還債項，監護人可以繼續使

用舊表格填寫每月報表及(累計)財務報表並提交給委員會，直到相關監護令屆滿為止。

監護人應就此安排聯絡各自的個案社工。 

 
附件 
 

附件 1 《每月報表》 
中文  
 

附件 2 《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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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每月報表》填寫須知 
 

附件 4 《每月報表》範本及 
《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範本  

 
本指引最新修訂於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並將於 2026 年 1 月首個工作天生效。  
 

免責聲明: 本指引所載資料及向秘書處任何查詢中所給予的資訊僅供參考之用，不構成任何

委員會的建議或意見，亦不應視作提供任何法律或專家意見，閣下不應依靠這些建議或意見

作出任何行動或決定(包括一般性或特定個案)。委員會鼓勵閣下徵詢獨立的專家意見。一切

內容或釋義均以《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及其他法律條文為準。 

 

如欲索取更多資料，請與監護委員會聯絡﹕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8 樓 807 室 

電話  ﹕2369 1999 
傳真  ﹕2739 7171 
電郵  ﹕gbenquiry@adultguardianship.org.hk 
綱址  ﹕www.adultguardianship.org.hk  
 

第 1 版（2022） 

第 2 版（2026） 

 
© 版權屬監護委員會所有 2025。本指引任何部份未經委員會書面同意及授權，不得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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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每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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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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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 每月報表填寫須知 

I． 概要 
 

1. 監護人每月報表(以下簡稱《每月報表》)由監護人每月填寫，其目的是如實記錄監護人

就「監護人戶口」的收入與支出的詳細項目(請參考《監護令》內《標準條款》)。監護

人須填寫相關月份的《每月報表》及於監護令完結前填寫《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

表》。監護人須確保向監護委員會提交的所有報表的數目及内容均爲準確無誤。 
 
2. 首份《每月報表》的開始日期應為監護令之日期，或該「日曆月」（calendar month）

的首日，具體覆蓋時段應由監護人與個案社工商議後決定。一經決定後，監護人應確

保每月的覆蓋時段一致及清楚，以便檢查記錄。 
 
3. 《每月報表》分左右兩邊：左邊為存入「監護人戶口」及/或「受委人戶口」之款項 (即 

A 部分) ; 右邊為「支出」(即 B 部分)。   
 
4. 首份由監護人填寫的《每月報表》，A1 項目的金額應為「零」。若於監護令開始前當

事人有未用完的福利金，A1 項目的金額應為未用完的福利金的金額。第二份及其後由

監護人填寫的《每月報表》，A1 項目的金額應為對上一個月 C 項目的金額。 
 
5. 若福利金、退休金及/或其他收入直接存入「當事人戶口」而非「監護人戶口」，則無

須於本報表填寫該等收入於 A 項目。 
 

II． 有關填寫收入項目(A) 
 
6. A 部分共有 8 個項目，監護人應詳細填寫分別存入相關戶口的項目， A9 為總收入。 

 
7. A 部分分爲兩組﹕（一）「存入監護人戶口」及（二）「存入受委人戶口」（如有）。 

 
7.1 A(一) 組所指的「存入監護人戶口」，為《監護令》內《特別條款》中列明之

要求，即監護人以受託人名義替當事人開立以處理當事人金錢的戶口，而該

「監護人戶口」的存摺簿/月結單上的命名必須參照《監護令》內《特別條款》

中列出的其中一個樣本。 
 

7.2 A(二) 組的「存入受委人戶口」為監護人以自己名義持有並用作收取當事人的

福利金的個人銀行戶口，亦適用於以「監護人戶口」作為「受委人戶口」收

取福利金之用。 
 

8. A2 及/或 A3 項目的金額應為監護人於該月實際由「當事人戶口」轉賬至「監護人戶口」

的金額。同時，總金額不應超出監護令的每月上限。 
 

9. 就 A2項目「來自第一間銀行的當月提款」， 如多於一個戶口時，監護人必須根據《監

護令》內《特別條款》中列出的「當事人戶口」順序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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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3 項目「來自第二間銀行的當月提款」，監護人必須根據《監護令》內《特別條款》

中列出的「當事人戶口」之順序使用。若監護人由多於一個的「當事人戶口」提取款

項時，各戶口提款的總金額不應高於當月的提款上限。 
 

11. 就 A6 項目，請先行圈出相關津貼的種類，若有「其他津貼」，請於空白的地方註明該

「其他津貼」的性質。 
 

III． 有關填寫支出項目(B) 
 
12. B 部分共有 14 個項目，監護人應就支出的項目填寫， B15 為總支出。 

 
13. B5、B7、B8、B9、B10、B11 及 B12 項目的金額，應為當事人及相關人士於該月實際

支出所攤分的金額。 
 

14. B13 項目填寫的方式例子： 
 

適用於首次領回墊支款項時填寫： 
 

[墊支款項的金額：(例如墊支款項總金額為$10,000，現領回$2,000) 
本月領回金額（B13 填報的實際領回金額）：(例如：$2,000) 
墊支款項尚餘：(例如$10,000 - $2,000 = $8,000）] 

  
適用於非首次領回墊支款項時填寫： 
 

[墊支款項的餘額：(例如墊支款項餘額為$8,000，現領回$2,500) 
本月領回金額（B13 填報的實際領回金額）：(例如：$2,500) 
墊支款項尚餘：(例如$8,000 - $2,500 = $5,500）] 

 
15. B14 為社會福利署已批准以福利金支付的款項。 

 
16. 就 C 項目，若當事人該月的總支出（B15）已大於該月的總收入（A9），監護人應填

寫當月的實際赤字。同時，監護人不應於該月領回任何墊支款項。 
 

IV． 當月淨結餘 
 

17. 當月淨結餘下的「監護人戶口結餘」須參照該月「監護人戶口」的月結單/銀行存摺當

月或截數日的結餘。 
 

18. 當月淨結餘下的「受委人戶口結餘」須參照該月「受委人戶口」的月結單/銀行存摺當

月的結餘，如戶口屬支票戶口，須扣減未兌現支票的總額。 
 

19. 「手頭現金」不應多於一個月的提款上限。 
 

20. 「監護人墊支款項」為監護人於該月支付當事人的供養費用而未取回的款項，但該些

墊支款項已在該月報表 B1 至 B12 內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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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報表下方的當月淨結餘應為 A9 項目的總收入減去 B15 項目的總支出，而該金額則與 C
項目淨結餘相同，亦為「監護人戶口」、「受委人戶口」及「手頭現金」或減「監護

人墊支款項」的總和。 
 

V． 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 
 

22. 於《監護令》完結前，監護人須填寫《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供覆核聆訊時使用。 
 

23. 若《監護令》橫跨多過一年，於整個《監護令》期間只須填寫一份《監護令期間(累計)
財務報表》，監護委員會特別要求除外。 

 
24. 若在《監護令》期間共填寫了 10 份的《每月報表》，於《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

須將該 10 份《每月報表》內相同的項目總數加起來，得出有關項目的總和。例如，若

監護人於當事人的戶口每月提取港幣$18,000 (填寫於《每月報表》內的 A2 項目「來自

第一間銀行的當月提款」)，共提取了 10 個月，於《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內的

A2 項目則應填寫港幣$180,000 ($18,000 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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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 《每月報表》及《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的範本 
 
《每月報表》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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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令期間(累計)財務報表》範本  

 


